
[市住建委]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管

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沪建质安（2017）241 号
各区建设管理委（建设交通委），有关单位：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规定》已经委 2017 年第 1次主任

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管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现行《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和《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DGJ08-2017）等，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基本要求

（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预制混凝土构件（以下简称预制

构件）的尺寸和形状应当满足制作、运输、堆放、安装及质量控制要求。

（二）施工现场应当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等，落实质量责任制，确保

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技术标准。

（三）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安装顺序以及连接方式，应当保证施工过程结构构件具有足够的承载

力和刚度，并应当保证结构整体稳定性。

二、建设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一）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合同约定督促建设工程各参与单位落实工程质量管

理责任，负责建设工程各阶段质量工作的协调管理，建立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追溯管理体系，对工

程质量负有重要责任。

（二）建设单位应当根据现行《全国建筑设计周期定额》、《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等规定和工

程实际，确定设计、施工工期，将合理的工期安排作为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直接发包的，应当

在合同中约定有关内容。确需调整且具备技术可行性的，应当提出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技术措施和方案，

经专家论证后方可实施。

（三）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将施工图设计文件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涉及预制率、

装配率，主体结构受力构件截面、配筋率，预制构件钢筋接头连接方式，夹心保温板连接件以及其他影响

结构安全和重要使用功能等主要内容变更的，应当经原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重新审查，审查合格后方

可实施。

（四）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组织设计单位对预制构件生产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进行设

计交底。

（五）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监理、预制构件生产单位进行“首段安装验收”。装配整体

式结构，应当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元进行试安装，试安装过程和方法应当经参加验收单位和验收人员共同

确认。

三、设计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一）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现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对设

计质量负责。

（二）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满足现行《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和《上海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等要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结构专业设计

图纸包括结构施工图和预制构件制作详图。

结构施工图除应满足计算和构造要求外，其设计内容和深度还应满足预制构件制作详图编制和安装

施工的要求。

预制构件制作详图深化设计，应包括预制构件制作、运输、存储、吊装和安装定位、连接施工等阶

段的复核计算和预设连接件、预埋件、临时固定支撑等的设计要求。

（三）设计单位应当对工程本体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控制进行专项设计，对涉及工程质量和安全的

重点部位和环节进行标注，在图纸结构设计说明中明确预制构件种类、制作和安装施工说明，包括预制构

件种类、常用代码及构件编号说明，对材料、质量检验、运输、堆放、存储和安装施工要求等。

（四）设计单位应当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设计交底，向有关单位说明设计意图，解释设计文件。交

底内容包括：预制构件质量及验收要求、预制构件钢筋接头连接方式，预制构件制作、运输、安装阶段强

度和裂缝验算要求，质量控制措施等。

（五）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设计文件中明确的节点、事项和内容，提供现场指导服务，解

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与设计有关的问题。当预制构件在制作、运输、安装过程中，其工况与原设计不符时，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实际工况进行复核验算。

四、预制构件生产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一）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营业执照、试验室情况等有关信息以及其生产的

预制构件产品进行备案。未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其预制构件产品不得用于本市建设工程。预制构件

生产单位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二）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生产工艺设施，并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必要的试验

检测手段，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对主要原材料、以及与预制构件配套的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保温

材料、门窗等进行质量检测。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自行实施建筑材料、构配件、工程实体质量等检测的，其试验室条件、检测人员、

检测资质等应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

（三）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标准和施工图设计文件等，编制预制构件生产方案，包括生

产工艺、模具方案、生产计划、技术质量控制措施、成品保护、堆放、运输方案，以及预制构件生产清单

等，预制构件生产方案应当经预制构件生产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

（四）预制构件

生产单位应当建立预制构件“生产首件验收”制度。以项目为单位，对同类型主要受力构件和异形构件的

首个构件，由预制构件生产单位技术负责人组织有关人员验收，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应的验收资料；验收合

格后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五）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当加强制作过程质量控制。在混凝土浇筑前，应按照规定进行预制构件

的隐蔽工程验收，形成隐蔽验收记录，并留存相应影像资料。预制构件釆用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时，应在构

件生产前进行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的抗拉强度试验，每种规格的连接接头试件数量不应少于 3个。

（六）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预制构件质量追溯制度。预制构件应当具有生产单位名称、

制作日期、品种、规格、编号（可釆用条形码、芯片等形式）、合格标识、工程名称等信息的出厂标识，

出厂标识应设置在便于现场识别的部位。预制构件应当按品种、规格分区分类存放，并按照规定设置标牌。

（七）预制构件交付时，预制构件生产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供相应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详见附件）。

五、施工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一）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

料，应当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二）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应当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502）的规定；施工方案的内容应符合现行标准《装配整体

式混凝土结构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DGJ08-2117）的规定。



（三）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程质量追溯制度，健全台账管理，加强预制构件进场验收，按照规

定对预制构件的标识、外观质量、尺寸偏差以及预埋件数量、位置等进行检查、记录，并将预制构件质量

证明文件等按照规定归档。

（四）施工单位应当按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的有

关规定，对预制构件进行结构性能检验。专业企业生产的梁板类简支受弯预制构件或者设计有要求进行结

构性能检验的，进场时应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对进场时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无驻厂监督的，预制构件进场时应按照规定，对其主要

受力钢筋数量、规格、间距、保护层厚度及混凝土强度等进行实体检验。

（五）采用钢筋灌浆套筒连接的，施工单位应当编制套筒灌浆连接专项施工方案，加强钢筋

灌浆套筒连接接头质量控制，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灌浆套筒进厂（场）时，应按照规范要求，抽取灌浆套筒检验其外观质量、标识和尺寸偏差，检

验结果应符合有关规定。

2.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的施工及验收应符合现行《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JGJ355）和其

他有关标准的规定，灌浆施工应按照关键施工工序进行质量控制。

3.施工单位应当对灌浆施工的操作人员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进行

灌浆作业。

4.灌浆施工前，应按照规定对进场钢筋进行接头工艺检验；施工过程中，当更换钢筋生产企业，或

同生产企业生产的钢筋外形尺寸与已完成工艺检验的钢筋有较大差异时，应再次进行工艺检验。

5.钢筋套筒灌浆前，应在现场模拟构件连接接头的灌浆方式，每种规格钢筋应制作不少于 3个套筒

灌浆连接接头，进行灌注质量以及接头抗拉强度的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灌浆作业。

6.现场使用的产品应与钢筋灌浆套筒连接型式检验报告中的接头类型，灌浆套筒规格、级别、尺寸，

灌浆料型号一致。

7.预制构件钢筋连接用灌浆料，其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灌浆料应按规

定进行备案，现场见证取样，送具有相应资质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8.灌浆施工时，环境温度应符合灌浆料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环境温度低于 5℃时不宜施工，低于 0℃

时不得施工；当环境温度高于 30℃时，应采取降低灌浆料拌合物温度的措施。

9.灌浆操作全过程应有专职检验人员负责旁站监督并及时形成施工质量检查记录；实际灌入量应当

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并做好施工记录，灌浆施工过程应按照规定留存影像资料。

10.工程实体的钢筋灌浆套筒连接质量检测，应当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等有关规定。

（六）应加强预制外墙板拼缝处、预制外墙板与现浇墙体相交处等细部防水和保温的施工质量控制。

外墙板接缝防水施工应按设计要求填塞背衬材料，密封材料嵌填应饱满、密实、均匀、顺直、表面

平滑，其厚度符合设计要求。按照规定，在拼缝处进行现场淋水试验，试验方法参照现行《建筑幕墙》

（GB/T21086）附录 D实施。对有渗漏部位，应及时修复，不得留有渗漏质量缺陷。

（七）未经设计允许，严禁擅自对预制构件进行切割、开洞。预制构件安装过程的临时支撑和拉结

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构件

连接部位后浇混凝土及灌浆料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拆除临时固定措施。

六、监理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一）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

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二）项目监理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监理规划，明确装配式建筑施工中釆用旁站、巡视、平

行检验等方式实施监理的具体范围和事项，并根据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工程体系、构件类型、施工工艺

等特点编制构件施工监理实施细则。

（三）项目监理机构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审核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专项施工方案。

审核意见经总监理工程师签署后，报建设单位。



（四）项目监理机构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预制构（配）件等进行核验，并提出审核意

见。未经审核的，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

（五）项目监理机构应当对施工单位报送的检验批、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的验收资料进行审查，并

提出验收意见。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未经项目监理机构验收合格，施工单位不得进入下一工序施工。应加

强旁站及巡视等工作，加强预制构件吊装、灌浆套筒连接等工序的监理。

（六）监理平行检验中的检测工作，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实施。检测比例应当符合国

家和本市有关规定。

七、解释部门

本规定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八、实施日期

本规定自 2017 年 5 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4 月 30日。


